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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1日报道，浙江省某市商场在举办有奖销售广告中说：

凡一次性购买本商场价值1000元商品者，赠奖券一张，本次

活动设一、二、三等奖，中一等奖者获6万元。唐先生有幸得

到一等奖，当他拿着获奖券，高高兴兴去代商场领奖时，却

领到一张“人身保险单”，其保险单上写道：“投保金额

为20元，投保人自投保24小时后一年内，若因意外身亡，可

获理赔6万元人民币。”唐先生认为：商场承诺一等奖获6万

元，应该是商场直接兑现6万元现金。而商场解释说只能获6

万元人身保险单。双方争持不下，唐先生将商家告到法院，

庭审中商家高举广告牌说，我们有言在先，“最终解释权在

本商场”。那么商家的“最终解释权”是否有效，其法律后

果又如何？ 一、生产经营者的“最终解释权”是格式合同性

质。 所谓格式合同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规定，并在

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有如下特点：（1

）它是当事人单方拟定的，不是协商确定的；（2）拟定格式

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与不特定人订立合同而重复使用；（3）在

订立合同时，不允许相对人对格式条款予以修改或补充，相

对人只能“要么同意、要么走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为了

防止格式条款的滥用及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合同

法》对格式条款的使用进行了法律限制。一是规定了格式条

款使用的义务。《合同法》第39条规定：（1）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在确定格式条款的内容时，应当遵循公平原则；（2）



提示义务，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

对方注意免除款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3）说明义务。提

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二是规定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合同法》第40条规定，

格式合同有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

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

款无效。三是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

出不利于提供格式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

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商家的广告宣传品，是向不特

定人作出的，假如广告宣传品商家事先把商品的品名、价格

、数量、质量、性能以及双方具体权利、义务设定好，就是

要约过程，消费者一旦按照商家要求购买其商品，就是向商

家承诺，此时合同成立。但合同的成立并非等于合同的生效

、有效，如果订立合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一方利用

强迫、欺骗手段订立的合同且损害国家利益，那就是无效合

同；如果一方因重大误解而签定的合同，那么合同就会是可

撤销、可变更的。商家的广告宣传内容，实质上就是格式合

同条款，同时，若商家在广告等宣传物品上印有商家有“最

终解释权”这一条款，同样属格式条款内容。对格式条款不

明白处，商家是有解释权的，消费者同样也有解释权，对于

格式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而又不能达成和解协议的

，一旦消费者投诉到有关行政机关或诉讼到人民法院，应当

作出不利于生产经营者、销售者一方的解释。显然商家标有

自己享有“最终解释权”是商家给自己确定的权利，同时剥

夺了消费者权利，属于违法而无效的格式条款。 二、生产经



营者标有“最终解释权’的目的何在？ 生产经营者在广告宣

传品、商标等物品上标有自己享有“最终解释权”，其目的

无非有两种：其一，是想减轻、免除自己的民事责任；其二

，是想设置一个陷阱，使消费者产生一个错觉，使自己获得

不正当经济利益，完全是一种商业欺诈行为。在消费市场上

，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性生产经营企业，

他们凭借自己各种优势，事先设立一个“不平等条约”，使

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有这样一幅商业广告：“某某

美食城，吃多少送多少”。这既可理解为顾客吃价值多少钱

的饭菜，就奉送顾客等价值的物品，还可理解为顾客想吃多

少钱的饭菜，就给提供多少钱的饭菜。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

非的欺诈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

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生产经营者这种标有享

有“最终解释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用格式合同作出的一

种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前面案例中，商场承诺一等奖获6万元，如果是6万元的人身

保险金，商家必须事先向消费者明示，解释清楚，提请消费

者注意，但是，本想欺骗消费者的生产经营者是不会愿意这

样做的。假如商家事先讲明一等是6万元“人身保险金”，而

不是6万元现金，那么唐先生还会花1000元去购买该商场商品

吗？事实上，唐先生如果想得到6万元现金，必须在一年内因

意外事故死亡，这就是说唐先生只要活着永远得不到这6万元

现金。这种靠玩弄文字游戏和假设前置条件，却不明说的做

法．不论商家如何解释，都违背《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



用准则。 三、消费者面对“不平等条约”如何依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在消费市场上，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法律地

位是平等的，而生产经营者事先声明自己享有“最终解释权

”，明显把自己凌驾于消费者之上，这违反了《民法通则》

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

原则。俗话讲“天上掉不下来馅饼”；“从南京到北京，卖

的总比买的精”，生产经营者不会轻意让消费者获得一笔巨

大财富，当你面对林林总总的有奖销售时，要时刻保持高度

警惕性，对生产经营者的许诺，千万不可轻信。为了避免消

费者上当受骗，笔者认为，首先采取事先解释法。我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情况的权利

”即知情权。对于容易产生歧义的格式条款，消费者最好先

请商家具体解释一下，符合消费者理解意思的，一再掏钱购

物，对数额较大的最好与商家达成合意并订立协议，这新协

议就属于非格式条款，其效力高于格式条款，今后就是投诉

、诉讼起来，也能占有主动地位。其次，当您掉入商家设置

的文字陷阱时，千万不要忍气吞声，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次，要注意保存和搜集证据。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对商家出据的购物发票、单据、电脑

打印购物清单、广告宣传单、商标、说明书、图纸图表等都

要注意保存好。另外，购物时向商家索要购物发票是法律赋

予消费者的权利，将这些证据都保存、搜集齐全，当自己合

控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投诉到有关行政机关、或起诉到人

民法院，受理机关才能辩明是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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